
ICS 91 140 30

CCS T14

团 体 标 准
T/SDMT 0019—2024

低压驻车空调性能要求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for low-voltage parking air conditioner

2024 - 01 - 31 发布 2024 - 01 - 31 实施

山东省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协会  发 布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SDMT 0019—2024

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提出

本文件由山东众诚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山东省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山东众诚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求是工业技术研究院、山东鲁峻文化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淄博市清大国杰技术转移服务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宗 孔、曹衍龙、张 军、闫 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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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压驻车空调性能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低压驻车空调性能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储存。

本标准适用于汽车空调压力在0.1MPa～0.25MPa的低压驻车空调器（以下简称空调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785.1—2010 电声学 声级计 第1部分：规范

GB/T 4208—20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 4706.1—200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 4706.32—2012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热泵、空调器和除湿机的特殊要求

GB/T 5008.1 起动用铅酸蓄电池 第1部分：技术条件和试验方法

GB/T 5008.2 起动用铅酸蓄电池 第2部分：产品品种规格和端子尺寸、标记

GB/T 5296.2—2008 消费品使用说明 第2部分：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

GB/T 7725—2004 房间空气调节器

GB 8410—2006 汽车内饰材料的燃烧特性

GB/T 13306 标牌

GB/T 19951—2005 道路车辆 静电放电产生的电骚扰试验方法

GB/T 21361—2017 汽车用空调器

GB/T 28046.2—2011 道路车辆 电气及电子设备的环境条件和试验 第2部分：电气负荷

GB/T 28046.3—2011 道路车辆 电气及电子设备的环境条件和试验 第3部分：机械负荷

GB/T 28046.4—2011 道路车辆 电气及电子设备的环境条件和试验 第4部分：气候负荷

GB/T 37123—2018 汽车用电驱动空调器

3 术语和定义

GB/T 21361—2017、GB/T 37123—2018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型式及基本参数

4.1 型式

空调器的型式按照批准的设计文件或合同要求。

4.2 基本参数

4.2.1 空调器的基本参数至少应包括：制冷量、制热量、制冷消耗功率、制热消耗功率、送风量等。

4.2.2 不接风管的空调器，机外静压应为0Pa，接风管的空调器应标注机外静压。

4.2.3 空调器在汽车提供的电源额定电压为直流24V下应正常工作。

5 要求

5.1 一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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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空调器应按经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和技术文件制造。

5.1.2 涂装件表面不应有气泡、混色、漏涂、底漆外露及表面缺陷。

5.1.3 空调器的金属裸露件应进行防锈或镀层处理，室外部分应具有良好的耐候性能。

5.1.4 空调器的保温层应有良好的保温性能和阻燃性、且无毒无异味。

5.1.5 空调器的制冷系统受压零部件的材料应能在制冷剂、润滑油及其混合物的作用下，不产生

劣化且保证整机正常工作。

5.1.6 蓄电池选配应符合 GB/T 5008.1、GB/T 5008.2 的要求。

5.2 安装要求

5.2.1 空调器制冷系统的各部件在安装前应保持清洁。

5.2.2 空调器的电气线路、电气设备及自控器件的安装布置应安全、牢固、可靠，并符合GB 4706.1的

规定。

5.2.3 空调器各部件和管路的连接应安装牢固，不得有泄露，不得因振动、温度冲击等而发生故障。

5.2.4 空调器室外机与室内机的制冷剂连接管应满足安装距离要求。

5.2.5 空调器安装后，空调器与车体接触部位不应漏水。

5.2.6 空调器供电电源线应与蓄电池正确连接，并具有防错保护措施。

5.3 性能要求

5.3.1 制冷系统密封性能

按照6.3.1试验时，制冷系统各部分不应有制冷剂泄漏。

5.3.2 制冷量

按照6.3.2试验时，空调器的实测制冷量不应小于额定制冷量的95％。

5.3.3 制冷消耗功率

按照6.3.3试验时，空调器的实测制冷消耗功率不应大于额定制冷消耗功率的110％。

5.3.4 送风量

按照6.3.4试验测量空调器的实际空气状态下送风量，送风量值不应小于额定送风量的95％。

5.3.5 制热量

按照6.3.5试验时，空调器的实测制热量不应小于额定制热量的95％。

5.3.6 制热消耗功率

按照6.3.6试验时，空调器的实测制热消耗功率不应大于额定制热消耗功率的110％。

5.3.7 制冷最大运行性能

在制冷最大运行工况时，按照6.3.7试验：

——空调器各部件不应损坏，空调器应能正常运行，过载保护器不应跳开。

——当空调器停机3min后，再启动连续运行1h；在启动运行的最初5min 内允许过载保护器跳开，

其后不允许动作；如在运行的最初5min内过载保护器不复位、但在停机不超过30 min复位的，应连续运

行1h。对于手动复位的过载保护器，在最初的5min内跳开的，应在跳开的10min后使其强行复位，此后

应能够再连续运行1h。

5.3.8 制冷最小运行性能

在制冷最小运行工况时，按照6.3.8试验，空调器在停机10 min后启动，再连续运行4 h，运行中安

全装置不应跳开，蒸发器迎风表面凝结的冰霜面积不应大于蒸发器面积的50％，空调器出风口不应有冰

霄或水滴吹出。

5.3.9 凝露性能

按照6.3.9试验时，空调器应能正常运行，空调器外表面凝露不应滴下，室内机送风不应带有水滴。

5.3.10 凝结水排除能力

按照6.3.10试验时，空调器应具有排除凝结水能力，并且不应有水从空调器中溢出或吹出。

5.3.11 制热最大运行性能

在制热最大运行工况时，按照6.3.11试验：

——空调器各部件不应损坏，空调器应能正常运行，过载保护器不应跳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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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空调器停机3min后，再启动连续运行1h，但在启动运行的最初5min内允许过载保护器跳开，

其后不允许动作；如在运行的最初5min内过载保护器不复位、但在停机不超过30min复位的，应连续运

行1h。对于手动复位的过载保护器，在最初的5min内跳开的，应在跳开的10min后使其强行复位，此后

应能够再连续运行1h。

5.3.12 制热最小运行性能

按照6.3.12试验时，空调器安全装置不应跳开。

5.3.13 制热融霜性能

按照6.3.13试验时：

——在制热融霜运行期间，空调器融霜所需总时间应小于或等于5min。

——在融霜周期中，驾驶室内侧送风温度低于18℃的持续时间不应超过1min。

——在融霜结束后，空调器换热器霜层应完全融化且排水顺畅。

5.3.14 振动

按照6.3.14试验时，空调器及其零部件不应出现损坏，紧固件无松动，制冷系统不应出现泄漏。且

在试验中和试验后，其所有功能满足设计要求。

5.3.15 机械冲击

按照6.3.15试验时，空调器在试验中和试验后，其所有功能满足设计要求。

5.3.16 低温试验

按照6.3.16试验时，驻车空调器在贮存试验中允许一个或多个功能不满足设计要求，但试验后，其

所有功能应自动恢复到正常运行。在运行试验中和试验后，空调器所有功能满足设计要求。

5.3.17 高温试验

按照6.3.17试验时，驻车空调器在贮存试验中允许一个或多个功能不满足设计要求，但试验后，其

所有功能应自动恢复到正常运行。在运行试验中和试验后，空调器所有功能满足设计要求。

5.3.18 温度循环

按照6.3.18试验时，驻车空调器在试验中和试验后，其所有功能满足设计要求。

5.3.19 温度冲击

按照6.3.19试验时，驻车空调器在试验中允许一个或多个功能不满足设计要求，但试验后，其所有

功能应自动恢复到正常运行。

5.3.20 耐候性能

按照6.3.20试验后，空调器应具有良好的耐候性能，应满足GB/T 7725—2004中5.3.3要求。

5.3.21 能效比

空调器的能效比实测值不应小于明示值的95％，且不应小于2.50。

5.3.22 性能系数

空调器的性能系数实测值不应小于明示值的95％，且不应小于2.20。

5.3.23 噪声

按照6.3.21规定进行试验，空调器的噪声应符合GB/T 7725—2004中5.2.15要求。

5.3.24 欠压保护

按照6.3.22规定进行试验，供电电压低于21.5 V时，空调器应停机。驻车空调器在试验中和试验后，

其功能应满足设计要求。

5.3.25 过压保护

按照6.3.23规定进行试验，供电电压高于30 V时，空调器应停机。驻车空调器在试验中和试验后，

其功能应满足设计要求。

5.4 安全要求

5.4.1 直流供电电压

按照6.3.24试验时，驻车空调器在试验后，其功能应满足设计要求。

5.4.2 过电压

按照6.3.25试验时，驻车空调器在试验后，其功能应满足设计要求。

5.4.3 叠加交流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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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6.3.26试验时，驻车空调器试验后，其功能应满足设计要求。

5.4.4 供电电压缓降和缓升

按照6.3.27试验时，驻车空调器在试验后，其功能应满足设计要求。

5.4.5 供电电压瞬时下降

按照6.3.28试验时，驻车空调器在试验后，其功能应满足设计要求。

5.4.6 对电压剧降的复位性能

按照6.3.29试验时，驻车空调器在试验后，其功能应满足设计要求。

5.4.7 反向电压

按照6.3.30试验时，驻车空调器在试验中一个或多个功能不满足设计要求，但试验后其所有功能能

自动恢复到正常运行。

5.4.8 耐电压

按照6.3.31试验时，不应出现击穿或闪络。驻车空调器在试验中一个或多个功能不满足设计要求，

但试验后其所有功能自动恢复到正常运行。

5.4.9 绝缘电阻

按照6.3.32试验时，绝缘电阻应大于10MΩ。

5.4.10 对触及带电部件防护

空调器按照GB 4706.1第8章规定进行测试，应满足GB 4706.1—2005第8章要求

5.4.11 发热

空调器在1.06倍或0.94倍的额定供电电压下工作，应满足GB 4706.32—2012第11章要求。

5.4.12 防水

按照6.3.33规定进行试验，安装在驾驶室外侧的空调器部分的防水等级应满足IPX4要求。

5.4.13 非正常工作

空调器应满足GB 4706.32—2012第19章要求。

5.4.14 结构要求

空调器的结构应满足GB 4706.32—2012要求，且空调器的排水结构应可靠，在运行中凝结水和雨水

不应渗漏到驾驶室内。

5.4.15 机械危险

按照GB 4706.1—2005第20章进行试验，空调器运动部件的放置或封盖，应在正常使用中对人身伤

害提供充分的防护。

5.4.16 电气间隙、爬电距离和固体绝缘

应满足GB 4706.1—2005第29章要求。

5.4.17 材料耐热耐燃

空调器所用的非金属材料应满足GB 4706.1—2005第30章要求。

按照6.3.34规定进行试验，空调器室内机所用的非金属材料的燃烧速度应不大于100 mm/min。

6 试验方法

6.1 试验条件

空调器制冷量、制冷输入功率和能效比的试验装置按 GB/T 21361—2017 附录 A 的规定，空调器

制热量、制热输入功率和制热性能系数的试验装置按 GB/T 37123—2018 附录 A 的规定。

6.2 一般要求

6.2.1 除项目特别规定外，空调器一般应按铭牌标示的额定电压进行试验。

6.2.2 按照制造商的安装说明和所提供的附件，将被测空调器安装在试验房间内。

6.2.3 除非另有规定，试验时不应对空调器进行更改。

6.2.4 分体式空调器室内机组与室外机组的连接管应按制造商规定管长进行试验。一般应至少将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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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长置于室外侧，室内部分的隔热和安装要求按产品说明书进行。

6.3 试验方法

6.3.1 制冷系统密封性能试验

按照GB/T 7725—2004中6.3.1规定进行试验。

6.3.2 制冷量

按照空调器标称的出风静压和6.1规定的额定制冷试验条件及GB/T 21361—2017中附录A给定的方

法进行试验。

6.3.3 制冷消耗功率

按照GB/T 21361—2017中附录A给定的方法，在制冷量测定的同时，测定空调器的输入功率、电流。

6.3.4 送风量

按照GB/T 21361—2017中6.3.5规定进行试验。

6.3.5 制热量

按照空调器标称的出风静压和6.1规定的额定制热试验条件及GB/T 37123—2018中附录A给定的方

法进行试验。

6.3.6 制热消耗功率

按照GB/T 37123—2018中附录A给定的方法，在制热量测定的同时，测定空调器的输入功率、电流。

6.3.7 制冷最大运行试验

按照产品安装说明书的要求，将空调器调到最大制冷状态，试验电压分别为22 V和26 V，按照6.1

规定的制冷最大运行工况和试验条件进行试验，稳定运行1 h，然后停机3 min，再启动运行1 h。

6.3.8 制冷最小运行试验

按照产品安装说明书的要求，将空调器的温度调节器、风扇速度、风门和导向格栅调到最易结冰霜

状态，按照6.1规定的制冷最小运行工况和试验条件进行试验，工况稳定后连续运行4 h。

6.3.9 凝露试验

按照产品安装说明书的要求，将空调器的温度调节器、风扇速度、风门和导向格栅调到最易凝露状

态，按照6.1规定的凝露工况和试验条件进行试验，工况稳定后连续运行4h。

6.3.10 凝结水排除试验

按照产品安装说明书的要求，将空调器的温度调节器、风扇速度、风门和导向格栅调到最易凝水状

态，在接水盘注满水即达到排水口流水后，按照6.1规定的凝水工况和试验条件进行试验，当接水盘的

水位稳定后连续运行4h。

6.3.11 制热最大运行试验

按照产品安装说明书的要求，将空调器调到最大制热状态，试验电压分别为22V和26V，按照6.1

规定的制热最大运行工况和试验条件进行试验，稳定运行1 h，然后停机3 min，再启动运行1h。

6.3.12 制热最小运行试验

按照产品安装说明书的要求，将空调器的温度调节器、风扇速度、风门和导向格栅调到最大制热状

态，按照6.1规定的制热最小运行工况和试验条件进行试验，工况稳定后连续运行4 h。

6.3.13 制热融霜试验

按照产品安装说明书的要求，将空调器的温度调节器、风扇速度、风门和导向格栅调到最易结霜状

态，按照6.1规定的制热融霜工况和试验条件进行试验，工况稳定后连续运行3 h或者3个完整的除霜循

环（取时间短者）。试验时间从首次除霜周期结束时开始。

6.3.14 振动

按照GB/T 28046.3—2011中4.1.2.8规定进行试验。

6.3.15 机械冲击

按照GB/T 28046.3—2011中4.2.2规定进行试验。

6.3.16 低温试验

按照GB/T 28046.4—2011中5.1.1规定进行试验。

6.3.17 高温试验

按照GB/T 28046.4—2011中5.1.2规定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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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8 温度循环

按照GB/T 28046.4—2011中5.3.1规定进行试验。

6.3.19 温度冲击

按照GB/T 28046.4—2011中5.3.2规定进行试验。

6.3.20 耐候性试验

按照GB/T 7725—2004中6.3.18规定进行试验。

6.3.21 噪声

对背包式空调器，按照GB/T 7725—2004附录B规定和6.1.2规定的额定制冷（热）工况条件进行试

验。对顶置式空调器，按照本标准附录B进行试验。

6.3.22 欠压保护

空调器在环境温度为（25±2）℃，按遥控器设置制冷模式，出风温度设置最低温度。供电电压分

别调整为：24 V→23 V→22 V→21.5 V→21 V，每调整到一个电压稳定后各运行10 min，观察空调器是

否保护停机。空调器停机后，设置供电电压为24 V，按遥控器设置制冷模式，出风温度设置最低温度开

机运行1 h。

6.3.23 过压保护

空调器在环境温度为（25±2）℃，按遥控器设置制冷模式，出风温度设置最低温度。供电电压分

别调整为：24 V→27 V→29 V→30 V→31 V，每调整到一个电压稳定后各运行10 min，观察空调器是否

保护停机。空调器停机后，设置供电电压为24 V，按遥控器设置制冷模式，出风温度设置最低温度开机

运行1 h。

6.3.24 直流供电电压

按照GB/T 28046.2—2011中4.2规定进行试验。

6.3.25 过电压

按照GB/T 28046.2—2011中4.3规定进行试验。

6.3.26 叠加交流电压

按照GB/T 28046.2—2011中4.4规定进行试验。

6.3.27 供电电压缓降和缓升

按照GB/T 28046.2—2011中4.5规定进行试验。

6.3.28 供电电压瞬时下降

按照GB/T 28046.2—2011中4.6.1规定进行试验。

6.3.29 对电压剧降的复位性能

按照GB/T 28046.2—2011中4.6.2规定进行试验。

6.3.30 反向电压

按照GB/T 28046.2—2011中4.7规定进行试验。

6.3.31 耐电压

按照GB/T 28046.2—2011中4.11规定进行试验。

6.3.32 绝缘电阻

按照GB/T 28046.2—2011中4.12规定进行试验。

6.3.33 防水等级

按照GB/T 4208规定进行试验。

6.3.34 非金属材料燃烧特性

按照GB 8410—2006中第4章规定进行试验。

7 检验规则

7.1 出厂检验

每台空调器需经制造厂质量检验部门对5.1、5.2、5.4.8、5.4.9项目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并附有

产品检验合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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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出现不符合项时，允许1次返修至合格；若仍不合格，则判该产品不合格。

7.2 型式检验

7.2.1 应从出厂检验合格产品中随机抽取一台进行型式检验。

7.2.2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新产品试制定型或老产品改型试制；

b）停产两年以上，恢复正常生产；

c）对产品质量存在质量纠纷需要仲裁时。

7.2.3 型式检验应按本标准对第5章规定的全部项目进行检验，并合格；当有不合格项时，允许调整和

返修，并再次进行型式检验，仍有不合格项时，则判定不合格。

8 标志、包装、运输与储存

8.1 标志

8.1.1 每台空调器应在显著位置设置永久性铭牌，铭牌的尺寸和技术要求应符合 GB/T 13306 的规定。

铭牌上应至少标示下列内容：

——制造商名称；

——产品的名称和型号；

——产品的出厂编号；

——产品的生产日期；

——主要性能参数（制冷剂代号及充注量、额定电压、额定制冷量、额定制冷输入功率、送

风量、噪声、防水等级等）。

8.1.2 对于在车辆启动时，车辆控制系统不能自动关闭驻车空调器，则需在车辆上加贴如下警示语的

标识：“在启动车辆时，应关闭驻车空调器”。

8.1.3 空调器应在正常安装状态下的易见部位，设置永久性安全标识（如警告标识等）。

8.1.4 空调器包装箱上应有下列标志：

——制造商名称；

——产品的名称和型号；

——质量；

——外形尺寸；

——其他提示语等。

8.2 包装

8.2.1 空调器在包装前应进行清洁和干燥处理。

8.2.2 空调器包装箱内应附有下述文件及附件：

——产品合格证；

——使用说明书；

——装箱清单；

——装箱要求的附件。

8.2.3 随机文件应防潮密封，并放置在箱内适当位置处。

8.3 运输和储存

8.3.1 空调器的运输和储存过程中，不应碰撞、倾斜、雨雪淋袭。

8.3.2 产品应储存在干燥、通风良好的仓库中，周围无腐蚀性及有害气体。

8.3.3 产品包装经拆装后仍须继续储存时应重新包装。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前言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型式及基本参数
	6 试验方法 
	6.1 试验条件 
	空调器制冷量、制冷输入功率和能效比的试验装置按 GB/T 21361—2017 附录 A 的规定，空

